107年度上半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國中推動新課綱宣導整體實施計畫
國中綜合學習領域12年課綱素養導向教學及領綱宣導實施計畫
1、 依據：
1、 107年度上半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國中推動新課綱宣導整體實施計畫。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4月1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70037750號函。
3、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07年5月21日桃教中字第1070040870號函。
2、 目的：
1、 培育各校綜合領域教師了解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領綱內涵及核心素養，提升教師有效教學之專業能力。
2、 [bookmark: _Toc430954514][bookmark: _Toc430954420][bookmark: _Toc430954307][bookmark: _Toc430954134]培訓各校綜合領域教師協助十二年國教課綱領綱宣導知能，回校後結合各領域研究會時間，進行全體領域教師之領綱宣導及專業對話。
3、 培訓教師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實質內涵，轉化核心素養之課程與教學。
4、 激勵教師專業熱忱，落實核心素養導向之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
3、 承辦單位：桃園市興南國中
4、 協辦單位：桃園市自強國中
4、 辦理時間及地點：
1、 時間：107年6月23日（星期六）09:00-12:30。
2、 地點：桃園市立興南國中活動中心。
5、 參加對象：
桃園市國中綜合領域學習領域教師，每校至少遴派一名教師參加。


6、 實施方式：
	時間
	流程及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08:30-09:00
	相見歡
	綜合領域輔導團
	

	09:00-11:00
	12年課綱素養導向之教學
	蘇彥瑜校長/田耐青教授
	課程：
分三大組別
由三位輔導團擔任助教

	11:00-12:00
	綜合領域領綱宣導
	
	

	12:00-12:30
	綜合座談
	綜合領域輔導團
	


7、 預期效益：
1、 促進各校綜合領域教師掌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綜合領域領綱之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並能實踐校內的課程領導。
2、 透過領綱工作坊及焦點對談，深化教師對綜合領域領綱的了解與實踐的動力，奠定專業社群運作的基礎。
3、 透過各校綜合領域教師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綜合領域領綱之基本理念與課程目標，並能於校內或跨校籌組專業社群，促成教師專業社群的成型。
4、 以學生學習成效為目標，以教師專業社群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提升教師核心素養之課程與教學的專業能力，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8、 獎勵：
承辦本活動之相關業務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辦理敘獎。
9、 經費：
1、 本案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及「桃園市107年度上半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專款項下支應。
2、 本次活動經費總計16,020元，經費概算表詳如附表一。
10、 [bookmark: _Toc249793061]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107年度上半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國中推動新課綱宣導整體實施計畫
[bookmark: _GoBack]國中綜合學習領域12年課綱素養導向教學及領綱宣導實施計畫
【經費概算表】
	[bookmark: RANGE_A1_G13]項次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小計（元）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1,600
	3
	節
	4,800
	外聘講師

	
	
	400
	3
	節
	1,200
	內聘助教（三節課安排三位助教協助帶領分組活動與研討）

	2
	交通費
	320
	1
	式
	320
	

	3
	膳費
	100
	60
	人
	6,000
	含20元茶水費

	4
	印刷費
	50
	60
	人
	3,000
	

	5
	雜支
	700
	1
	式
	700
	業務費之5%為限

	合計
	16,020
	



承辦人：              主任：              主計：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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